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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前三篇为融资租赁交易规则的内容，第四篇为融资租赁税务筹划、第五篇为融资租赁会计
制度、第六篇为融资租赁监管的内容。
本书围绕影响融资租赁业发展的这“四大支柱”，结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司法
解释，参照相关国际立法以及国内没有生效的相关草案，从实务的角度翔实地做了讲解。
本书称得上：企业家了解融资租赁的第一课堂、融资租赁经理人的案头手册、融资租赁从业人员的培
训教材、监管层及法律执业者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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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国勇，律师，具有管理学和法学的双专业背景；现为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业务领域：公司法、金融法、国际贸易法、税法。
主要包括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独立董事、公司并购、企业重组、反垄断审查、企业清算、破产重整
、公司上市、担保融资、股权融资、银行保理、基金信托、融资租赁、尽职调查、公司法律顾问、劳
动合同、投资顾问、纳税筹划、诉讼仲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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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融资租赁合同的违约责任及救济措施
　　第一节　违约责任及救济措施概述
　　第二节　供货人违约及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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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融资租赁担保
第四篇　融资租赁税务筹划
第五篇　融资租赁财务处理
第六篇　融资租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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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抵押财产的代位物《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
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第58条规定，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
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0条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
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
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未届清偿期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
法院对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等采取保全措施。
《物权法》第174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
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
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三、抵押人的权利1.抵押财产的处分权《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
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
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
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的，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人不提供的，
不得转让抵押物。
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
人提存。
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7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
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
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
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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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融资租赁法律实务》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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